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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运城市应急管理局

关于进一步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激发市场

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运城市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深化“证照分

离”改革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运政发〔2022〕12

号）和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深化“证照

分离”改革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晋

应急发〔2022〕140 号）有关精神,制定此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市委市政府和省应急厅关于深化“放管服效”改革以及优

化营商环境的系列决策部署，按照“对标先进、争创一流”

目标要求，坚持目标导向、问题导向、结果导向，以制约和

影响营商环境改善提升的短板问题为切入点，全面清理政务

服务云平台涉企行政许可事项,着力消除企业和群众反映强

烈的“痛点”，疏通影响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“堵点”，攻克

制约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的“难点”，实现持续创优全市营商

环境。

二、任务目标

以服务企业需求为导向，全面优化政务环境、服务环境、

法治环境、审批环境，不断强化服务理念，增强服务意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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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服务品质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对 7 项涉企行政许可事项全

面推进改革。

三、改革举措

（一）实施清单管理。按照“最小颗粒度”要求，梳理

本级层面所有涉企行政许可事项，编制改革后行政审批事项

清单，逐项明确事项名称、主管和实施机关、设定和实施依

据、具体改革举措、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等基本要素，并对事

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，按程序修订，对外公布。

（二）调整服务指南。依据《行政审批事项服务指南编

制规范》省级标准，按照“一事项一标准”、“一流程一规范”

的要求，对办事指南的事项编码、实施部门、事项类别、设

立依据、办理条件、申报材料、办理方式、办理流程、办理

时限、结果送达全部予以明确，方便群众办事。

（三）精简申报要件。对照行政许可事项法定的提交资

料清单，可通过政务系统信息共享实现审核查验的申请材料

一律不再要求企业提供；按照《安全评价导则》《安全评价

通则》等相关要求，安全评价机构已在评价过程中查验的，

一律不再要求企业另行提交，但安全评价机构应在编制报告

时将其作为附件纳入《安全评价报告》。

（四）压缩审批时限。按照为企业和群众办好“一件事”

的标准，最大限度精简审批环节和层级、压缩运行空间，在

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基础上，按照“能快则快、宜快则快”

的原则加快审批进度，所有审批项目的审批时限在法定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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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上压缩 75%以上。

（五）优化审批流程。坚持”宽进、快办、严管、便民

“的原则,全面实施“一站式”网上审批，坚持一次性告知服

务。开辟重点项目“绿色通道”，实行专人协调、提前介入、

主动上门指导，协调专家服务，加快项目审批进度，确保重

点项目既能进入市场，又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。一是对新改

扩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，应急管理部门已对验收活

动和结果监督核查的，在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、危险化学品

经营许可证或变更许可范围时，不再进行现场核查，避免出

现多头、重复审查。二是对于二级及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达

标企业，在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延

期时，申请文件、资料符合法定要求，不再进行现场核查，

可直接按程序办理延期。

（六）简化许可程序。对于部分仅需要资料核验的行政

许可变更事项，可简化许可程序，即时办理。

（七）积极推进“全程网办”审批制度改革。探索推行

行政审批申报资料、档案存储、许可证照数字化，最大程度

实现“群众少跑腿，数据多跑路”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狠抓工作落实。要高度重视此次

涉企行政许可事项改革工作，要指定专人负责，健全工作机

制，强化责任分工，注重多部门协调。针对本级负责实施的

涉企行政许可事项，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逐项细化改革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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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，公布事项清单,修订审批办事指南，完善监管办法。要强

化法治保障，坚持依法有据制定改革措施，依照法定程序推

进改革工作，及时制定、调整本部门规范性文件，建立与改

革要求相适应的管理制度。要加强工作总结，及时完善政策

举措,确保改革成效，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。

（二）积极探索优化审批服务的创新举措。鼓励各县

（市、区）、运城开发区在完成“规定动作”的基础上,用足

用好政策自主权限。针对企业关心的痛点、难点、堵点问题，

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，创新各具特色、务实管用的“自选动

作”。但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中上级设定、本级实施的事项及

其基本要素，不得超出上级清单的范围，确保事项同源、统

一规范。

（三）明晰事中事后监管责任，健全审管衔接机制。要

明晰审管边界，强化审管互动，确保无缝衔接。要进一步明

确监管层级、监管部门、监管规则和标准。要把握好事中事

后监管基本底线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不断完善监管配套措
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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